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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須就 2017年 2月 27日會議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議程項目V —  推廣使用電動車  
 
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及統計數字：  
 
(a) 截至 2016 年年底已登記的商業混合動力車輛總數，以及過去

3 年每年新登記的商業混合動力車輛數目；及  
 
(b) 在既定規範 (例如行車距離和充電時間 )內，電動車生產、充電
及耗電時的碳排放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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